
華嚴 1914 集講義 

《華嚴經疏》：「《華嚴經疏》：「六所從來下，世界名同。同名華者，位相創開，無著感

果故。別即次第配於十住。一、發心主導世間故。二、淨治心地如蓮開故。三、修行圓淨

故。四、水生之貴故。五、方便堅誓故。六、正心無相如香氣故。七、不退意悅故。八、阿

盧那者，此云日出時，紅赤之相童真明淨故。九、那羅陀者，此云人持，以華香妙人皆佩

故，王子佩持法王軌度故。十、智遍如空故。亦可別明十住勝進十法。七各於下，所事佛

同。同名月者，表位中佛果，智明暗息，恩益清涼，應器周故。別名即十住自分十法之果。

（《鈔》：「智明暗息等者，月有四德，合佛三法。明是智德；暗息，斷德；清涼，恩德，應器周故，亦是恩德。又

具上三德，故能遍應。別名即十住者，前剎配勝進故，此配自分）。一、以十難得法，可謂殊特。二、發

十大心，不可窮盡。三、觀於空等，不可傾動。四、了知業行，生死涅槃，如風不住。五、

饒益安樂一切眾生，如水普潤。六、聞十種法，心定不動，故得解脫。七、聞十不退，可謂

無上。八、三業無失，如星明淨，隨意受生燦然滿空，神足自在若依空運轉。九、善知煩惱

現起習氣，故得清淨。十、觀察無數眾生根欲智慧心境，餘不能知，唯自明了。以此十因，

成茲十佛。」 


